关于防范“征信修复”风险
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的提示

近期,市场上出现乱办征信.假借征信名义进行虚假宣传、以“征信修复”“征信铲单”“征信洗白”(以下简称“征信修复”)等名义开办业务非法牟利,通过非法代理异议、投诉收集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等市场乱象,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实利益,影响金融市场秩序。为遏制上述“征信修复”乱象,防范相关风险,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,优化健康稳定金融秩序,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:
-、警惕“征信修复”乱象风险
“征信修复”代理机构或个人利用互联网论坛、朋友圈、社交平台等传播领域招揽生意,诱导消费者委托其办理“征信修复”，并以“征信修复”名义要求提供个人身份证件、联系方式、银行卡等个人敏感信息，教唆公众无视合同约定、捏造事实、伪造材料，用“不可抗力”或“非恶意逾期”理由向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提出无理诉求,企图修改不良信息。上述行为可能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恶意使用、泄露或买卖风险,危害人身及财产安全,甚至可能存在违法行为,引发消费者本人承担法律责任。主要表现为:
(一)征信修复洗白诈骗。“征信修复师”教唆或帮助个人捏造事实,甚至伪造材料,运用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向金融机构进行恶意投诉,企图修改不良信息,修改失败后不退款或失联。
(二)假查询渠道诈骗。运用非官方渠道提供征信查询。通常以假网站.假链接.公众号、APP为入口诱导信用报告查询或支付费用进行信用报告查询,以骗取个人信息和资金。
(三)注销贷款诈骗。冒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,声称当事人曾注册、办理过贷款,如不注销或还清贷款将影响征信记录,诱导当.事人转账汇款以骗取资金。
(四)账户异常诈骗。冒充客服,告知账户出现异常,如不及时注销账户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,实则诱导当事人在假网站、假平台进行操作后盗用个人信息申请网贷以骗取资金。
(五)征信加盟代理诈骗。以征信市场需求量大,有前(钱)景为理由,诱导用代理.加盟方式开办征信相关业务,实则为骗取代理.加盟费用。
(六)征信培训考证诈骗。以培养征信修复和信用修复专业人才为口号,谎称教授征信.信用修复技巧或提供征信修复师、征信管理师的培训、考证服务,实则为骗取高额费用或个人信息。
二、树立依法维权意识
[bookmark: _GoBack]征信领域不存在“征信修复”的概念，按照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规定,“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,自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;超过5年的,应当予以删除”。任何机构均无权随意修改.删除信用报告中展示无误的信息。社会上关于花钱可以修复征信的说法均属于虚假宣传,消费者应警惕“征信修复”陷阱,对于“有偿代理征信投诉”“花钱洗白征信”勿轻信、勿传播.尤其应拒绝参与编造理由、伪造证据、提供虚假信息等非法行为信息主体认为信用报告.上出现错误.遗漏的,应通过金融机构、监管部门等公布的官方渠道反映诉求。特别提示: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诉求的,受理机构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三、树立理性的消费理念
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正确、理性的消费投资理念,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,一是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,按时足额还款;二是日常要注意量入为出、合理借贷,不过度负债;三是若出现不良信息，要及时足额还款,终止不良行为,避免再次逾期;四是重要证件不外借,避免出现冒名贷款风险;五是要定期查询信用报告,及时了解、核实信用记录。
四、提供优质高效服务
金融机构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，畅通征信投诉渠道，强化投诉管理,依法合规处理群众投诉,有效提升客户满意度。同时,应强化征信知识宣传力度,做好群众业务咨询、解释说明等工作,提高人民群众对征信的认知水平。
五、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
金融机构.消费者及有关部门应坚决抵制“征信修复”等违法行为,积极与人民银行、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网信等部门沟通协调,形成合力,对“征信修复”的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。发现“征信修复"的组织或个人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线索时,应及时反映至人民银行、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，并配合做好取证调查工作。广大消费者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拒绝参与“征信修复”行为,提高自我保护意识,保障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,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,共同维护健康发展的金融市场秩序。
